
臺北市政府 114.01.21 府訴二字第 1136087016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訴願人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10 月 4　日北市

勞職字第 11360922841 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屬獨資經營○○工程行，承攬位於本市萬華區○○街○○號對面之（xx

　　建 xxx）○○建設○○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施工架組拆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原處分機關所屬臺北市勞動檢查處（下稱勞檢處）於民國（下同）112　年　7

　　月 12 日接獲職業災害通報，並於同日派員實施勞動檢查，查認訴願人對所僱勞

　　工從事系爭工程之 B　棟南側外牆施工架拆除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

　　正確戴用，未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相關事項，又對勞工工作

　　場所施工架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未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

　　，維持其各部分之牢穩，並使其保持不致使勞工墜落之安全狀態，致其所僱勞工

　　○○○（下稱○君）發生墜落死亡之職業災害，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第 13 款、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下稱設施標準

　　）第 11 條之 1、第 41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下稱設施規則）第 21 條規定，乃當場製作營造工程檢

　　查會談紀錄（下稱 112　年 7　月 12 日會談紀錄），並經訴願人簽名確認；嗣

　　分別於 112　年 7　月 14 日、同年 8　月 4　日訪談訴願人、其所僱勞工○○

　　○（下稱○君）並製作談話紀錄，且經訴願人、○君簽名確認在案。

二、嗣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第 13 款、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第 41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設施規則第 21 條規定，且審酌有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死亡職業災害情形，應受責難程度較高，爰依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43 條第 2　款、第 49 條第 1　款、第 2　款、違反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下稱處理要點）第 8　點、行為時臺北市政府處

　　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4　點項次 6　等



　　規定，以 113 年 10 月 4　日北市勞職字第 11360922841 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30　萬元罰鍰，並公布訴願人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原處分於 113 年 10 月 8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3 年 11 月 1　日經

　　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第

　　13　款、第 3　項規定：「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一、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五、防止有墜落、物體飛

　　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十三、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

　　起之危害。」「前二項必要之安全衛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第 37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

　　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一、發生死亡災害。」第 4

　　3 條第 2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第 49 條第 1　款、第 2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公布其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負責人姓

　　名：一、發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之災害。二、有第四十條至第四十五條……之情

　　形。」

　　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

　　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

　　資力。」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　條規定：「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第 11 條之 1　規定：「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

　　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對

　　於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組配及拆除（以下簡

　　稱施工架組配）作業，應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下列事項：一

　　、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二、實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

　　汰換其不良品。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

　　施之有效狀況。五、前二款未確認前，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作業。六

　　、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第 44 條規定：「雇主

　　對於施工架及施工構臺，應經常予以適當之保養並維持各部分之牢穩。」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四、

　　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並以適當



　　之斜撐材補強。……」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　條規定：「本規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 21 條規定：「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

　　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

　　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動檢查法案件處理要點第 8　點規定：「主管機關或勞

　　動檢查機構對於事業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職安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公布其

　　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並將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一）違反職

　　安法受罰鍰或刑罰之處罰……。」

　　行為時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4　點規定：「

　　本府處理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節錄）

項次 6
違反事件 雇主違反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對下列事項未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者 ：(1)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

之危害。……(5)防止有墜落、物體飛 落或崩塌等之虞之作業

場所引起之危害。……(13)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 等引起之

危害。……
法條依據 第 43 條第 2 款

法定罰鍰額度（新臺

幣：元）或其他處罰

處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

統一裁罰基準（新臺

幣：元）

違反者，依雇主或事業單位規模、性質及違規次數處罰如下

：

……。

3.違反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且發生第 37 條第 2 項之職業災害

者：死亡災害得處最高罰鍰 30 萬元……。

　　」

　　臺北市政府 112　年 12 月 29 日府勞秘字第 1126121098 號公告：「主旨：公

　　告『工會法等 15 項中央法規』所定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有關裁處權限

　　事項，自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起委任本府勞動局辦理。……公告事項

　　：一、公告將『工會法等 15 項中央法規』所定本府有關裁處權限事項委任本府

　　勞動局辦理。二、委任事項如附件。」

　　附件：工會法等 15 項中央法規裁處權限委任勞動局辦理事項表（節錄）

項次 4
法規名稱 職業安全衛生法



委任事項 第 42 條至第 49 條「裁處」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本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調查

　　後認定訴願人並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各項違失，從而作出不起訴處分；訴願

　　人已與○君家屬成立和解，原處分機關未慮及此，逕以罰鍰最高額之上限處罰訴

　　願人；臺北地檢署於偵查中訊問證人○君及其他同案被告，均供述發生死亡職業

　　災害之勞工○君墜落時有戴安全帽，參酌案發現場照片，確有個帽殼與載具分離

　　之安全帽；依設施標準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高度 5　公尺以上施工架始需指

　　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事發當天共有 5　名工人在場，其中之工人○君具有施

　　工架組配作業主管之證照；臺北地檢署認定拆除作業本就是將原有的連接處卸除

　　之工作，無從僅因○君墜落之事實，遽令訴願人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罪責；

　　又原處分機關未給予訴願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勞檢處派員於事實欄所述實、地實施勞動檢查，查得訴願人有事實欄所述違規

　　事實，有勞檢處 112 年 7　月 12 日會談紀錄、現場檢查照片及相關示意圖、1

　　12　年 7　月 14 日、112 年 8　月 4　日訪談訴願人及○君之談話紀錄、臺北

　　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勞檢處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

　　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本案業經臺北地檢署調查後認定訴願人並無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等

　　各項違失，從而作出不起訴處分；其已與○君家屬成立和解，原處分機關未慮及

　　此，逕以罰鍰最高額至之上限處罰訴願人；臺北地檢署於偵查中訊問證人○君及

　　其他同案被告，均供述○君墜落時有戴安全帽，參酌案發現場照片，確有個帽殼

　　與載具分離之安全帽；依設施標準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高度 5　公尺以上施

　　工架始需指派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事發當天共有 5　名工人在場，其中之工人

　　○君具有施工架組配作業主管之證照；臺北地檢署認定拆除作業本就是將原有的

　　連接處卸除之工作，無從僅因○君墜落之事實，遽令其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

　　罪責；又原處分機關未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云云。經查：

（一）按雇主對防止機械、設備、器具等引起之危害、對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

　　　塌等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之危害、對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應

　　　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違者，處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

　　　罰鍰，並公布受處分事業單位、雇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第 13 款、第 43 條第 2　款、第 4

　　　9 條第 2　款、處理要點第 8　點所明定。復按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

　　　、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

　　　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對於進入營繕工程



　　　工作場所作業人員，應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對於懸吊式施工架

　　　、懸臂式施工架及高度 5　公尺以上施工架之組配及拆除作業，應指派施工架

　　　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包括：l.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2.實施

　　　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汰換其不良品；3.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

　　　護具；4.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5.前開事項 3　及 4　未確認

　　　前，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作業；6.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

　　　必要之設備及措施等事項；對於施工架及施工構臺，應經常予以適當之保養並

　　　維持各部分之牢穩；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

　　　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並以適當之斜撐材補強；揆諸設施規則

　　　第 21 條、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第 41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59 條

　　　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自明。

（二）依卷附勞檢處 112　年 7　月 12 日會談紀錄影本記載略以：「……檢查日期

　　　112 年 7　月 12 日……事業單位名稱○○○（○○工程行）……工作場所負

　　　責人姓名：○○○職稱?雇主……會談人?同上……工程名稱……○○建設○

　　　○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三、會談紀錄重要提示事項、應補充資料及會同檢

　　　查人員意見：?1. 本次檢查計 13　項違反法令……已當場解說，敬請改善，

　　　有立即發生危險或嚴重危害勞工之事實……當日作業種類地點及承攬關係示意

　　　圖：業主=>○○=>○○=>○○工程行（職災調查）事業單位會同檢查人員意見

　　　：?無意見……附件- 違反法令規定事項（營造工程）……項目安全管理……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

　　　人員，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一般營造場所安全……?營

　　　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雇主對於鋼管施工架之設置，

　　　未依下列規定辦理：四、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應以適當之金屬附屬配

　　　件確實連接固定，並以適當之斜撐材補強。……?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

　　　4 條雇主對於施工架及施工構臺，未經常予以適當之保養並維持各部分之牢穩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41 條第 1　項雇主對於懸吊式施工架、懸

　　　臂式施工架及高度五公尺以上施工架之組配及拆除作業，未指派施工架組配作

　　　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下列事項：一、決定作業方法，指揮勞工作業。二、實

　　　施檢點，檢查材料、工具、器具等，並汰換其不良品。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

　　　個人防護具。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五、前二款未確認前

　　　，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得進入作業。六、其他為維持作業勞工安全衛生所

　　　必要之設備及措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1 條　雇主對於勞工工

　　　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未保持不致



　　　使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經訴願人簽名確認在案。復按勞檢處 112 年 7　月 14 日訪談訴願人、112

　　　年 8　月 4　日訪談○君之談話紀錄影本記載略以：「……被詢人　姓名○○

　　　○……問 您與本案的承攬關係？答 ○○○○有限公司將施工架工程施工作業

　　　交給我承攬，我同時為（xxx建 xxx）○○建設○○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施工

　　　架）的現場負責人，負責指揮、監督及管理本案承攬之施工架工程之作業，以

　　　確保進度、品質及安全符合規定。……問　請詳述事發時間、地點及經過。答

　　　112 年 7月 12 日下午 2　點出頭我接到電話通知，○○○受傷……後來我就

　　　趕過去，中途有說送○○醫院，我就趕過去，當下我不在該工地-（xxx建 xxx）

　　　○○建設○○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被詢人　姓名 ○○○…… 問

　　　您與○○工程行是什麼關係？答　我受雇於○○工程行，7 月 12 日事發當下

　　　我也在該工地從事作業。問 請詳述事發時間、地點及經過。答　112 年 7 月

　　　12　日我與○○○……至本案工地從事 B　棟東南側 1　至 3　樓外牆施工架

　　　拆除作業……下午大約 1　點 30 分開始準備上工……○○○獨自於南向拆除

　　　剩餘 2　層施工架，大約 2　點左右我聽到物體倒塌碰撞聲……我跑過去看，

　　　就發現○○○躺在車道口地上，地上有血……問　現場有一組未分拆的門型立

　　　架置放於○○○墜落處旁，請問施工架拆除時會以此方式施作嗎？答　不會這

　　　樣拆，應該是倒掉的。問　……請依你的經驗判斷可能的事發原因為何？　答

　　　應該是第 1　層的拉桿遭人為拆除，○○○於第 1　層架上欲拆除第 2　層施

　　　工架時，將第 2　層拉桿及水平踏板都拆除後，造成施工架倒塌，人員墜落，

　　　所以才會有兩隻立架組在一起倒在一旁的狀況。……」上開 2　紀錄分別經訴

　　　願人、○君簽名確認在案；另依卷附現場檢查照片影本所示，現場僅有一安全

　　　帽置於施工架，且其帽殼與載具呈現分離狀態；又依現場檢查相關示意圖所示

　　　，○君係躺倒於系爭工程之 B　棟車道口前方，其腳部附近並倒落一未置交叉

　　　拉桿之 2　層門型框架。是原處分查認訴願人對於所僱勞工從事系爭工程之 B

　　　棟南側外牆施工架拆除作業，未提供適當安全帽，並使其正確戴用，未指派施

　　　工架組配作業主管於作業現場辦理相關事項，使其在無人指揮監督下獨自進行

　　　施工架拆除作業，又對勞工工作場所施工架構件之連接部分或交叉部分，未以

　　　適當之金屬附屬配件確實連接固定，維持其各部分之牢穩，並使其保持不致使

　　　勞工墜落之安全狀態之事實，堪屬有據。

（三）復按行政爭訟事件並不受刑事案件認定事實之拘束，原處分機關仍得依職權調

　　　查事實證據，適用法規而為行政裁處。至訴願人是否與○君家屬成立和解，尚

　　　不影響本件違規事實之認定。另訴願人代理人於 114　年 1　月 6　日至本府



　　　訴願審議委員會進行訴願陳述意見程序時表示：有提供安全帽予勞工○君、係

　　　○君受傷後而遭現場他人將其佩戴之安全帽摘除，有臺北地檢署偵訊筆錄可稽

　　　，刑事偵查程序中證人有具結，證詞證明力較高云云；依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1　月 20 日北市勞職字第 1136047830 號函所附訴願答辯書及 114　年 1

　　　月 6　日至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進行訴願陳述意見程序時陳明略以，檢查人員

　　　於事故現場並未見○君佩戴安全帽之情形，縱○君有佩戴安全帽，基於其墜落

　　　高度僅有 1.8　公尺，然依現場檢查照片所示，其安全帽帽殼與戴具卻已完全

　　　分離，帽內卡扣處之勾點亦有不見之情形，又依臺北地檢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記

　　　載，○君墜落地面頭部鈍創骨折，顱內出血、中樞衰竭死亡，若○君配戴適當

　　　之安全帽，應不致造成該等程度之衝擊力，爰判斷該安全帽非屬適當；事故當

　　　日（112 年 7　月 12 日）○君從事系爭工程 B　棟東南側 1　至 3　樓外牆

　　　施工架拆除作業，核屬高度在 5　公尺以上之作業活動，依設施標準第 44 條

　　　第 1　項規定，訴願人應指派作業主管於○君所在之作業現場辦理指揮監督施

　　　工架拆除相關事項，惟訴願人未依上開規定辦理，縱訴願人所稱○君具有施工

　　　架組配作業主管之證照屬實，亦不影響違規事實之認定；○君於拆除第 2　層

　　　施工架之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後，因尚未拆除之第 1　層施工架未設置交叉拉桿

　　　，且水平踏板與門型框架未確實連接固定保持牢穩，以致發生傾倒，及未保持

　　　不致使○君墜落之安全狀態等事實堪予認定；則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5　款、第 13 款、設施標準第

　　　11　條之 1、第 41 條第 1　項、第 44 條、第 59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設

　　　施規則第 21 條規定，自非無憑。另訴願人及原處分機關業於 114　年 1　月

　　　6 日至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進行訴願陳述意見程序，依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認已事後給予訴願人表示意見之機會。訴願主張，

　　　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違反上開規定，並審酌有發生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之死亡職業災害情形，應受責難程度較高，爰依同

　　　法第 43 條第 2　款、第 49 條第 1　款、第 2　款、處理要點 8　點、行為

　　　時裁罰基準第 4　點項次 6　等規定，處 30 萬元罰鍰，並公布訴願人姓名，

　　　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周　宇　修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